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 載 列 大 唐 國 際 發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s s e .c o m .c n )刊登的《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擬簽訂
子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孫延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3年 7月 18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梁永磐、應學軍、肖征、李景峰、田丹、朱紹文、曹欣、趙獻國、金生祥、
孫永興、牛東曉*、宗文龍*、司風琪*、趙毅*、朱大宏*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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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23-045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安

徽发电有限公司（“安徽公司”）与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淮河能

源”）拟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合同”），安徽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安徽淮南

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洛能公司”）5%股权以 2,835.9305 万元（人民币，

下同）转让给淮河能源。 

2.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完成后，洛能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本次出售洛能公司

5%股权预计影响公司合并口径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33,176.15万元（未经审计）。 

5.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安徽公司拟与淮河能源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安徽公司拟将持有的洛能公司 5%股权以 2,835.9305 万元转让给

淮河能源。本次交易完成后，安徽公司将持有洛能公司 47.8%股权，洛能公司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已于 2023 年 5月 29日召开的十一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安徽公司所持洛能公司 5%股权并对洛河发电分公司分改子的议案》。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出售股权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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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7901270053 

成立时间：2006 年 6月 20日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汪天祥 

注册资本：815,784.6005 万元 

通信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居仁村三区对面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光伏发电与低热值煤、煤泥、煤矸石发电的基本建设

和生产经营，电力销售；炉渣、炉灰销售，供热、供汽，电气试验，仪器仪表校

验，非饮用热水生产与销售，代收电费，转供水，废旧物资（不含危险废物）销

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财务数据 2023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171.63 169.84 

净资产 121.26 117.29 

财务数据 2023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87 88.29 

净利润 10.28 11.78 

（三）其他说明 

公司与淮河能源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问题。淮河能源未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其他因素。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733034777X 

成立时间：2001 年 12月 20日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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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徐文宫 

注册资本：142,000 万元 

通信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 

经营范围：电力电量生产、销售，以及相关的派生产业与辅业经营（不含需

前置审批的项目）。 

股权结构：本次股权转让前，股东为安徽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52.8%、46%和 1.2%。 

（二）权属状况说明 

洛能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财务数据 2023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29.34 29.05 

负债总计 30.2 29.66 

净资产 -0.86 -0.61 

财务数据 2023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03 31.12 

净利润 -0.39 -4.38 

（四）其他说明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对标的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

报字【2023】第 0554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书》）。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洛能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共 6页 第 4页 

2.评估范围：洛能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3.评估基准日：2022年 12月 31日。 

4.评估定价方法：资产基础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考虑

本次评估主要为企业股权交易提供服务，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能够更为准确

地反映企业的内含价值，为评估目的提供更合理的价值参考依据，因此本次评估

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5.最终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淮南洛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90,461.14万元，评估价值为 353,829.81万元，

增值额为 63,368.67 万元，增值率为 21.82%；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96,576.45 万

元，评估价值为 295,969.20 万元，减值额为 607.25万元，减值率为 0.20%；股

东全部权益（不含专享资本公积）账面价值为-7,257.31 万元，评估价值为

56,718.61万元，增值额为 63,975.92万元，增值率为 881.54%。洛能公司 5%股

权对应本次评估价值为 2,835.9305万元。公司以此价格作为交易价格。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6,814.06 86,814.06 - - 

非流动资产 203,647.08 267,015.75 63,368.67 31.12 

资产总计 290,461.14 353,829.81 63,368.67 21.82 

流动负债 191,263.49 191,263.49 - - 

非流动负债 105,312.96 104,705.71 -607.25 -0.58 

负债总计 296,576.45 295,969.20 -607.25 -0.20 

所有者权益(不含专享资本公积） -7,257.31 56,718.61 63,975.92 881.54 

注：专享资本公积为洛能公司过往年度由于节能减排改造，收到财政部拨付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资金，计入洛能公司资本公积，由安徽公司专享。在计算洛能公司所有者权益时，

剔除该部分专享资本公积，剩余部分权益按照洛能公司各股东方股权比例计算各股东权益。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是基于评估结果最终厘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予

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事项，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潜在风险。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file:///E:/1资产评估/1天健兴业/0评估程序/3评估报告模板/1评估模板-feng/2成本法评估明细表/资产评估明细表（工贸企业）.xls%23分类汇总!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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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5%股权。 

3.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以评估报告结果作为本次股权定价的参考依据，确定股权转让交易价款为

2,835.9305万元。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汇入北

京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4.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20 个工

作日内，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

配合。 

5.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自双方签署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6. 职工安置方案 

标的企业的职工依据《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规

定, 由标的企业与职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上述《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安置方案》已经标的企业 2023年 4月 2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减轻公司经营负担，提升持续经营能力，优化资

产结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控股洛能公司，对其股权投资的核算方式由成

本法转为权益法，洛能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按照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规定，本次出售洛能公司

5%股权预计影响安徽公司母公司产生股权转让收益-3,876万元（未经审计），预

计影响公司合并口径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33,176.15 万元（未经审计），影响公司

归母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33,176.15 万元（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在年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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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数据为准。公司不存在为洛能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本次交易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相关转让程序能够保证交易价格的

公平合理性，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月 18日 


